
单位推荐：单位根据评选条件推荐人选并在所在单位公示后将人选报县教育局 

县级审核：县级教育、人社审核、公示后报市（州）教育局 

市（州）审核：市（州）教育、人社部门按条件和名额要求组织评选 

推荐并公示，确定推荐人选 

示，确定推荐人选 

教育厅对推荐人选材料进行整理归类 

 

各市（州）教育局推荐人员名单和材料报送省教育厅 

评 审 

由省教育厅、省人社厅组织评审委员会专家进行评审 

 

公 示 

省教育厅、省人社厅对通过人员进行公示，公示期间信访查实的取消资格 

 

行文报省政府审定 

行文报省政府审批 

行文报省政府审批 

 

省政府审核同意后，由省教育厅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文进行表彰奖励 

 

10.省级优秀教师、教育工作先进个人、特级教师评选表彰流程图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办理机构：贵州省教育厅 
业务电话：0851-85280466（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） 
监督电话：0851-85280302（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） 

 


